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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经营范围：临床医疗服务，包括诊疗科目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科、儿科、小儿外科、眼科、耳鼻咽喉

科、口腔科、皮肤科、精神科、传染科、结核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核医学专业、

Ｘ

线诊断专业、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及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转让医药、医疗、生物、化学试剂新技术产

品；培训；房屋出租；医疗器械消毒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２

）历史沿革

安顺医院由科开医药、孟楠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设立，注册资本为

７

，

１４２．８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科开医药、孟楠签订了《出资协议书》，约定了双方的出资义务：科开医药出资

３

，

６４２．８６

万元，出资方式

为货币和非货币资产（非货币资产为科开医药安顺医院（分公司）的净资产），股权比例为

５１％

；孟楠出资

３

，

５００

万元，出资方

式为非货币资产（包括房产、土地使用权），股权比例为

４９％

。 本次设立注册资本分两期缴入，首期由科开医药出资，第二期

由孟楠在安顺医院成立之日起

２

年内缴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贵州通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科开医药安顺医院（分公司）的净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黔

通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 报告确认：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委托评估资产的评估价格为

１

，

３９３．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贵阳天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筑天虹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５７

号验资报

告。 科开医药以其拥有的贵医安顺医院（分公司）的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１

，

３９３．８７

万元、货币

２

，

２４８．９９

万元合计

３６４２．８６

万元折

合为安顺医院的实收资本。

安顺医院设立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实收资本

（

万元

）

注册资本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科开医药

３

，

６４２．８６ ３

，

６４２．８６ ５１．００

孟楠

０．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合计

３

，

６４２．８６ ７

，

１４２．８６ １００．００

（

３

）主要财务数据

安顺医院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

万元

）

９

，

６９０．３０ ５

，

６６１．１０

总负债

（

万元

）

２

，

５３１．３３ ２

，

０３５．０２

净资产

（

万元

）

７

，

１５８．９８ ３

，

６２６．０８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２

，

０９４．３１ １

，

８８４．８５

净利润

（

万元

）

６．９２ －１６．７８

６

、乌当医院

乌当医院是由赤天化集团、肿瘤医院和贵州东山创立投资发展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科开医药通过肿瘤

医院持有乌当医院

４５％

的股权，乌当医院系科开医药参股事业单位，为非营利性医院。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乌当医院尚未开

始营业。

（

１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贵阳医学院附属乌当医院

单位类型：事业单位法人

法定代表人：毛大华

开办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举办单位：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事业单位法人注册号：事证字第

２５２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５

号

税务登记证号（国税）：号

税务登记证号（地税）：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５３３４３９１－２

注册地址：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

３１０

号

办公地址：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

３１０

号

业务范围：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急诊科、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病理科、重症医学科、中医科、麻醉科、眼科、皮肤

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康复医学科、预防保健科。

（

２

）历史沿革

乌当医院由赤天化集团医院、肿瘤医院和贵州东山创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共同设立，开办资金为

３

，

０００

万

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赤天化集团医院出资

１３５０

万元，占开办资金的

４５％

；肿瘤医院出资

１３５０

万元，占开办资金的

４５％

；贵

州东山创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开办资金的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贵州仁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设立出资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黔仁会验［

２０１２

］

０５７

号验资报

告。

乌当医院设立后，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开办资金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赤天化集团医院

１

，

３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

肿瘤医院

１

，

３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

贵州东山创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白云医院

白云医院是本公司下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为非营利性医院。

（

１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贵阳医学院附属白云医院

单位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

法定代表人：刘健

开办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号：民证字第

０２０４－１００７１

号

税务登记证号：

２０１１１３Ｇ７２５１０７１－９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Ｇ７２５１０７１－９

注册地址：白云区刚玉街

１０８

号

办公地址：白云区刚玉街

１０８

号

业务范围： 预防保健科、内外、妇儿、康复、五官口腔等。

（

２

）历史沿革

①

单位设立

白云医院由科开医药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设立，开办资金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其中货币出资

４

，

３０１．３４８

万元，实物出资

２

，

０５６．３７２

万

元，无形资产出资

１

，

６４２．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科开医药的实物出资房屋建筑物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和谊

评报字［

２０１０

］

２１０１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 报告确认：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委托评估资产的评估值为

３

，

６９８．６５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对本次设立出资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

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８００２４

号验资报告。

本次出资后，白云医院的投资比例结构如下：

股 东 开办资金

（

万元

）

投资比例

（％）

投资形式

科开医药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其中包括非货币出资

３，６９８．６５

万元

合计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②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投资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科开医药与肿瘤医院签订了《投资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科开医药将其持有的

８０００

万元白云医院投

资转让给肿瘤医院。

本次投资转让后，白云医院的投资比例结构如下：

股 东 开办资金

（

万元

）

投资比例

（

％

）

肿瘤医院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出资后至今，白云医院的投资比例结构未发生变化。

科开医药下属白云医院、乌当医院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即具有“不以盈利为目标，不分红，且终止服务后，投资方也不

能自行处置其剩余财产”等特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白云医院、乌当医院将作为科开医药下属单位同时进入上市公司架构

范畴，但因不符合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中关于“控制”的判断标准，不纳入科开医药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重组完成后，白云医院、乌当医院将保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性质不变，即上市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不能通过分

红、股权转让等方式从对白云医院、乌当医院的投资中获取直接收益。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白云医院和乌当医院为非营利性医院，不纳入科开医药合并报表范围，本次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

资产进行收益法评估时，未来盈利预测不包括白云医院和乌当医院，将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本次标的资产的下属单位纳

入上市公司架构范围不存在法律障碍。

国枫凯文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重组实施后，目标公司下属医疗机构成为信邦制药控股的下属医疗机构符合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具有法律依据。

（四）科开医药及其下属单位的主要资产情况

科开医药自有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运输设备及其他。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开医药固定资

产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种类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房屋

、

建筑物

１７７

，

１５９

，

２７９．８６ １８

，

４４０

，

２８７．４７ １５８

，

７１８

，

９９２．３９

机器设备

２４４

，

０１２

，

８８５．７４ ８３

，

１６３

，

６１８．２１ １６０

，

８４９

，

２６７．５３

电子设备

１６

，

２５０

，

１１４．８７ ７

，

６８２

，

８８４．４０ ８

，

５６７

，

２３０．４７

运输设备

１４

，

３７９

，

８５５．６６ ５

，

６８３

，

８５１．８４ ８

，

６９６

，

００３．８２

其他设备

２９

，

１０５

，

４７６．６０ ９

，

５７６

，

１５１．０８ １９

，

５２９

，

３２５．５２

合计

４８０

，

９０７

，

６１２．７３ １２４

，

５４６

，

７９３．００ ３５６

，

３６０

，

８１９．７３

科开医药自有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开医药无形资产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种类 原值 累计摊销 净值

土地使用权

２２

，

９７９

，

５７６．９５ １

，

８９０

，

３３９．３２ ２１

，

０８９

，

２３７．６３

非专有技术

２

，

１４０

，

８０６．６０ ６８９

，

３３１．７７ １

，

４５１

，

４７４．８２

其他

４１６

，

８６７．７４ １００

，

３７７．１８ ３１６

，

４９０．５６

合计

２５

，

５３７

，

２５１．２９ ２

，

６８０

，

０４８．２８ ２２

，

８５７

，

２０３．０１

公司房产和土地使用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房产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科开医药及其下属单位拥有的房屋所有权证情况如下表：

序号 证书编号 坐落

建筑面积

（

ｍ２

）

用途 房屋使用权人

１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１４０２０７５８

号

白云区刚玉街

１４

号

２

栋

１－７

层

，

２

栋

８

层

５

，

３１４．６８

医疗 贵医白云分院

２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１４０２０７４３

号 白云区刚玉街

１４

号

２２８

栋

２６０．９４

仓库 贵医白云分院

３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１４０２０７５６

号 白云区刚玉街

１４

号

４

栋

１

，

００６．７７

医疗 贵医白云分院

４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１４０２０７５２

号 白云区刚玉街

１４

号

８

栋

５９９．９８

医疗 贵医白云分院

５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１４０２０７５３

号 白云区刚玉街

１４

号

７

栋

３８８．５５

医疗 贵医白云分院

６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１４０２０７４９

号 白云区刚玉街

１４

号

１２

栋

３９．７２

医疗 贵医白云分院

７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１４０２０７４２

号 白云区刚玉街

１４

号

２２９

栋

３７．０７

仓库 贵医白云分院

８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１４０２０７５７

号

白云区刚玉街

１４

号

３

栋

１

层

，

３

栋

２－５

层

２

，

１３３．１３

医疗 贵医白云分院

９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１４０２０７４７

号 白云区刚玉街

１４

号

１４

栋

５

，

３４０．０７

医疗 贵医白云分院

１０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１４０２０７４５

号

白云区刚玉街

１４

号

１４３

栋

１

层

，

１４３

栋

２

层

，

１４３

栋

３

层

２

，

０３６．５８

医疗 贵医白云分院

１１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１０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８

栋

１

层

９６．９２

药房 肿瘤医院

１２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０６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７

栋

１

层

１

号

８３６．６９

住院部 肿瘤医院

１３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０７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７

栋

２

层

１

号

８３６．６９

住院部 肿瘤医院

１４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０８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７

栋

３

层

１

号

８３６．６９

住院部 肿瘤医院

１５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０９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７

栋

４

层

１

号

８３６．６９

住院部 肿瘤医院

１６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１２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９

栋

１

层

３２２．８３

钴镏室 肿瘤医院

１７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１３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９

栋

２

层

２８７．５５

钴镏室 肿瘤医院

１８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１９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４

栋

５

层

１

号

１

，

０３５．７２

医院 肿瘤医院

１９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１８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４

栋

４

层

１

号

２

，

３２６．９１

医院 肿瘤医院

２０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２０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４

栋屋顶层

１

号

１２９．１２

医院 肿瘤医院

２１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１７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４

栋

３

层

１

号

１

，

９６９．７１

医院 肿瘤医院

２２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１６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４

栋

２

层

１

号

１

，

９３１．２３

医院 肿瘤医院

２３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１７８０１５

号 双峰路

５４

号

４４

栋

１

层

１

号

２

，

２５６．１６

医院 肿瘤医院

２４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３２２２４４

号

云岩区双峰路

５４

号病房

、

模拟

机房

、

医疗用房

８

，

４０８．３７

病房

、

模拟

机房

、

医疗

肿瘤医院

２５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３２２２４５

号

云岩区双峰路

５４

号病房

、

模拟

机房

、

医疗用房

８５３．３５

病房

、

模拟

机房

、

医疗

肿瘤医院

２６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３２２２３８

号

云岩区双峰路

５４

号

Ｘ－

直线加速

机房

６３８．８８

Ｘ －

直 线 加

速机房

肿瘤医院

２７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３２２２４６

号

云岩区双峰路

５４

号病房

、

模拟

机房

、

医疗用房

２

，

２５９．６３

病房

、

模拟

机房

、

医疗

肿瘤医院

２８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３２８９４６

号 云岩区黔灵西路

１９９

号

１

层

１

号

４８．４８

商业 科开大药房

２９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３２８９４９

号 云岩区黔灵西路

１９９

号

１

层

２

号

２６．７６

商业 科开大药房

３０

筑房权证云岩字第

０１０３２８９５１

号 云岩区黔灵西路

１９９

号

１

层

９

号

１０．１４

办公 科开大药房

３１

安市房权证西秀字第

０３００５１１５３

号

西秀区黄果树大街

（

贵黄公路

青苑村

）

负

１－７

层

９

，

０３４．１０

医疗卫生 安顺医院

３２

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１２０００１２７

号 扎佐镇石竹村

２

，

３３７．０７

仓库 科开医药

３３

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１２０００１２６

号 扎佐镇石竹村

１

，

７１７．３８

办公楼 科开医药

２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科开医药及其下属单位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证情况如下表：

序号 证书编号 坐落

使用权面积

（

ｍ２

）

使用权类

型

用途

土地使用权

人

１

白经土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１２

号 贵阳市白云区刚玉街

３８

，

１２８．７

出让 医卫

贵医白云分

院

２

筑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７８８９

号 云岩区双峰路

５４

号

１

，

８５９．５９

出让 文体用地 肿瘤医院

３

筑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７８８８

号 云岩区双峰路

５４

号

１５

，

６１２．３５

出让 医疗卫生用地 肿瘤医院

４

筑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７８９０

号 云岩区双峰路

５４

号

６

，

９５４．６１

出让 医疗卫生用地 肿瘤医院

５

筑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７８９１

号 云岩区双峰路

５４

号

１０

，

５８５．９８

出让 医疗卫生用地 肿瘤医院

６

安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３

号 安顺市西秀区贵黄公路青苑村

４

，

２９０．３０

出让 医疗卫生用地 安顺医院

７

修土国用籍字第

１９０５

号 修文县扎佐镇石竹村境内

３０

，

９５５．４９

有偿 企业 科开医药

（五）科开医药及其下属单位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情况

１

、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开医药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如下：

关联方 与科开医药关系 其他应收款金额

（

万元

）

贵州光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科开医药股东丁远怀控股

３

，

０００．００

贵阳医学院附属乌当医院 科开医药下属非营利性医院

２

，

５７０．００

孟楠 安顺医院股东

、

常务副院长

２

，

３２７．７１

贵州科开房地产有限公司 科开医药原子公司

１

，

８９２．５７

罗开剑 贵州省肿瘤医院院长之弟

１

，

５０１．１５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持有贵州省肿瘤医院

２２％

股份

、

持有科开

医药

１．５６％

股份

１８０．００

合 计

１１

，

４７１．４３

注：上表中对乌当医院往来主要为投资款（手续正在办理当中），对罗开剑往来为未支付完毕的科开房地产股权转让

款。

扣除投资款及股权转让交易形成的往来款，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开医药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合计

７

，

４００．２８

万

元，为了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科开医药已着手对上述问题进行清理，并将于本公司向中国证监

会报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前解决全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开医药为白云医院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期间 是否履行完毕

科开医药 白云医院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否

科开医药 白云医院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 否

（六）科开医药及其下属单位的经营资质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科开医药及其下属单位取得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质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单位 有效期 所属单位

１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０５５０１６６５－９５２０４００１３Ａ１００２

安顺市卫生局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贵医安顺医院

２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Ｇ７２５１０７１－９５２０１１３１３Ａ１００１

贵州省卫生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贵阳医学院附属白云

医院

３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黔

（

批

）０１０４８４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贵州科开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４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６６２９９０５３－３５２０１０３１６Ａ５１４１

贵州省卫生厅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贵州省肿瘤医院

５

药品经营许可证 黔

ＡＡ８５１００６６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科开医药

６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注

Ａ－ＧＺ０８－１８３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科开医药

７

药品经营许可证 黔

ＤＡ０１０１１６５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 科开大药房

８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

Ｃ－ＧＺ０１－０２７２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科开大药房

９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黔

（

零

）０１０１８５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 科开大药房

１０

药品经营许可证 黔

ＤＢ０１０１００１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科开大药房贵医路店

１１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

Ｃ－ＧＺ０１－０２７０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科开大药房贵医路店

１２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黔筑

（

零

）０１０３３８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 科开大药房贵医路店

１３

药品经营许可证 黔

ＤＡ０１０１２０５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科开大药房二分店

１４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

Ｃ－ＧＺ０１－０７０５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１

日 科开大药房二分店

１５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黔筑

（

零

）０１０３３９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 科开大药房二分店

１６

药品经营许可证 黔

ＤＡ０１０１１６７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科开大药房三分店

１７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

Ｃ－ＧＺ０１－０２６９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科开大药房三分店

１８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黔筑

（

零

）０１０３４０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 科开大药房三分店

１９

药品经营许可证 黔

ＤＡ０１０１２７９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 科开大药房四分店

２０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

Ｃ－ＧＺ０１－０９８１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科开大药房四分店

２１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黔筑

（

零

）０１０３４１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 科开大药房四分店

２２

药品经营许可证 黔

ＤＡ０１０１１９０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

日 科开大药房五分店

２３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

Ｃ－ＧＺ０１－０９８２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科开大药房五分店

２４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黔筑

（

零

）０１０３３７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 科开大药房五分店

２５

药品经营许可证 黔

ＤＡ０１０３１３６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 科开大药房六分店

２６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

Ｃ－ＧＺ０１－１２４８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科开大药房白云六分

店

２７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黔筑

（

零

）０１０３３６

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

科开大药房白云六分

店

２８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０５５３３４３９１－２５２０１１２１３Ａ１００１

贵州省卫生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贵阳医学院附属乌当

医院

注：上述资质中第

６

项“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到期，科开医药将于该资质到期前，积极

办理续期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新修订《药品经营管理质量规范》正式实施，科开医药已依照新修订的规范，提升了自身在药

品质量风险控制方面的能力，以保证在办理续期手续时，符合审核要求。

（七）科开医药的主营业务情况

科开医药主营业务为医药流通和医疗服务，主要从事医药、医疗器械批发、零售和医疗服务业务，是贵州省内领先的地

区性医药流通和医疗服务企业。

医药流通业务，是指在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范围内，以批发的形式将购进的药品、医疗器械销售给其他药品流通企业

和医疗机构或以零售的形式将购进的药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药品经营流转过程。

医疗服务业务，是指以医院为主要载体，通过医生和相关医疗设备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或医疗措施，从而达到

挽救患者个体生命、延长患者寿命或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目的。

科开医药目前下属包括贵州省肿瘤医院（三级甲等）在内的多家贵州省内高等级医院，已经建立起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的下游优质医院网络；同时，科开医药多年来一直从事医药流通业务，积累了丰富的渠道资源并建立起覆盖省内多家知名

医院和医药流通公司的医药流通销售网络。科开医药以下游医院为终端依托，以医药流通销售网络为渠道的业务发展模式

已经成为科开医药在医药流通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随着国内医疗卫生行业市场的不断扩大、公司渠道网络的进一步拓

展和下属医院终端潜力的进一步释放，科开医药的经营能力将继续提升，盈利水平将持续稳定增长。

（八）科开医药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

万元

）

１３０

，

０６８．３０ １１３

，

３５２．８９ ９８

，

３２０．９０ ７３

，

９９５．１４

总负债

（

万元

）

９５

，

１７０．３０ ８４

，

０９９．６２ ７２

，

９１５．６３ ５７

，

７８０．２４

净资产

（

万元

）

３４

，

８９７．９９ ２９

，

２５３．２６ ２５

，

４０５．２７ １６

，

２１４．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

产

（

万元

）

２８

，

２５８．４５ ２６

，

４１５．１８ ２２

，

７３８．５３ １３

，

８１３．６８

资产负债率

７３．１７％ ７４．１９％ ７４．１６％ ７８．０９％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７８

，

７８３．９６ １３４

，

３８９．６８ ９４

，

７５８．７８ ７８

，

４１５．１４

净利润

（

万元

）

３

，

９０５．１３ ５

，

６３４．３６ ３

，

４７６．７３ ２

，

７５３．２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

（

万元

）

３

，

６２９．６５ ５

，

４６３．０１ ３

，

２１１．２３ ２

，

６５８．６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万

元

）

３

，

５２５．１７ ５

，

０４５．８９ ３

，

１０５．５７ ２

，

６０５．９１

２

、最近三年同比盈利超过

３０％

的变动原因

科开医药最近三年同比盈利增长，其中

２０１２

年度较

２０１１

年度增长幅度较大，原因主要系：

科开医药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１

年度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系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设立的科开医疗器械收入同比增长幅度较大

以及肿瘤医院运营效率提高收入增长幅度较大所致；

科开医药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增长幅度较大，且高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主要系科开医药

２０１２

年度成本费用控制较好，期间

费用率下降，经营效益提高所致。

另外，科开医药各期末资产负债率较高，主要系科开医药经营性应付款以及银行借款金额较大所致；随着科开医药进

一步开拓销售市场、巩固和提高市场份额等业务活动的拓展，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将会使科开医药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为

了在医疗流通领域取得更加长足的发展，必须解决科开医药面临的资金瓶颈问题。 通过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将主要用

于支持科开医药的进一步发展，解决其资金瓶颈问题，优化科开医药资产负债结构。

（九）科开医药最近三年的利润分配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科开医药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董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提交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贵州科开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派息方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７１

，

４５４

，

８１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税

后），即利润分配总额为

１７

，

８６３

，

７０２．５０

元（税前）。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科开医药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董事会提交的《

２０１１

年度贵州科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派息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０１

，

４５４

，

８１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税后）。

另外，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科开医药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贵州科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丁远怀以货币资金

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增资股份三年内不参与公司年终分红。

根据上述分红派息方案，科开医药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总额

１７

，

８６３

，

７０２．５０

元。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科开医药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董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提交的《

２０１２

年度贵州科开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派息方案》，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０１

，

４５４

，

８１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 （税

后）。

综上，扣除股东丁远怀不参与分红的

３

，

０００

万股份，科开医药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总额为

１７

，

８６３

，

７０２．５０

元。

（十）科开医药的预估值情况

由于白云医院和乌当医院为非营利性医院，不纳入科开医药合并报表范围，本次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收益法评估

时，未来盈利预测不包括白云医院和乌当医院。

１

、预估值及评估方法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在本次重组的预案阶段，评估机构对科开医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

法进行了预估，已满足本阶段方案的基本要求；待正式评估阶段，评估机构将会采取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

评估。

经预估，科开医药股东全部权益预估值为

１００

，

５２１．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开医药账面净资产

２２

，

８１４

万元（科

开医药单户报表数据，未经审计），增值

７７

，

７０６．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４０．６０％

。

２

、本次预估假设条件

（

１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

２

）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

３

）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其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

４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

（

５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

６

）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７

）评估只基于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现有的经营能力，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和追加投资等情况导致的

经营能力扩大；

（

８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

效价格为依据；

（

９

）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

１０

）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

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３

、本次预估收益模型及参数选取

（

１

）收益法概述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确定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算。

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为现值，估计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即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

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流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到企业价值。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具备持续经营的基

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在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 使用现金流折现法的关键在

于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等。 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较为客观公正、折现率

的选取较为合理时，其估值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易于为市场所接受。

（

２

）基本评估思路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企业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 本次评估的基本思路是以企业历史经审计的会计

报表为依据估算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即首先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估算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的

价值，再加上企业报表中未体现对外投资收益的对外长期投资的权益价值、以及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价值，

得到整体企业价值，并由整体企业价值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

（

３

）评估模型

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式中：

式中：

４

、本次收购标的资产评估增值原因

科开医药股东全部权益预估值为

１００

，

５２１．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开医药账面净资产

２２

，

８１４

万元（科开医药单

户报表数据，未经审计），增值

７７

，

７０６．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４０．６０％

。 评估增值的原因：收益法是基于预期理论，以收益预测为

基础计算企业价值。 科开医药为盈利能力较强的医药流通企业，拥有客户渠道优势，在与产业链上游医药企业的业务合作

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收益法评估值体现了科开医药的无形资产价值，如多年经营形成的区域优势、渠道优势、

经营管理水平、完善的销售网络及人力资源等；另外，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支持的

发展背景下，药品流通行业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将直接增加科开医药未来收益，从而增加其

企业价值。 科开医药具体竞争优势及行业地位情况如下：

（

１

）以医院为依托的医药商业模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我国医药商业企业也不断改进、创新经营模

式，科开医药建立了以医院为依托的医药商业模式，即通过控制医疗服务机构，增强与上下游企业谈判的能力，减少医药商

业经营的流通环节，从而提升经营效率，降低流通成本，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目前，科开医药在贵州省拥有贵州省肿瘤医院、贵阳医学院附属安顺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医学院附属白云医院、贵

阳医学院附属乌当医院等直接投资的医疗机构，并与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有着良好的合作，在贵州省具有明显的优势。

传统的医药商业企业，多是通过以经销品种的层层分销来扩大销售规模，实现规模效益。 在医药商品的整个流通过程

中，环节较多，成本较高，摊薄了经营利润。随着医改带来的新的机遇，科开医药以医疗服务为依托的商业模式，能够有力促

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

（

２

）对产业链上下游较强的控制能力

根据新医改的原则，直销模式将成为未来医药商业的主流模式，医院的医药配送权将决定医药商业企业的市场规模及

利润水平。 科开医药通过控制肿瘤医院、贵医附院、白云医院、安顺医院等省内各大医院的配送权，进而控制医药工业企业

的销售渠道，故科开医药在与上游医药企业的业务合作中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对产业链上下游强大的控制能力

为科开医药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３

）交易标的行业地位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贵州省药品流通行业

２０１２

年度销售收入

７３２

，

１８６

万元，

其中药品类销售占比

７２．１％

。 科开医药近年来销售规模逐年增长，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２０１２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３

亿元，其中药

品流通业务销售收入

１１

亿元，属于省内规模较大的医药流通企业，在贵州省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贵州省医药流通行

业骨干企业。

综上所述，由于科开医药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同时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不断完善，未来五年将是医药流通

行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因此预期科开医药未来将保持较高的盈利能力。本次预估过程中，根据科开医药初步的盈利预测，以

经过风险折现后的现值作为本次标的资产的预估值。 收益法预估值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未来的预期发展因素对标的资产产

生的影响，相对于仅反映资产取得成本的账面价值有较大增值。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目前，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尚未完成本次拟购买资

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标的资产的相关数据依据现有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进行披露。 科开医药股权交易价

格最终将以经评估机构评估的结论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并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十一）科开医药的未来盈利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口总量的增长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药品需求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行业管理政策及标准陆续出台，药品流通行业预计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

为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我国医药流通企业也不断改进、创新经营模式，科开医药建立了以医院为依托的医药商业模式，

即通过控制医疗服务机构，增强与上下游企业谈判的能力，减少医药商业经营的流通环节，从而提升经营效率，降低流通成

本，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目前，科开医药在贵州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随着医改带来的新的机遇，科开医药以医院为依托的医药商业模式将有助于公司在新一轮的医改中取得更

大的成就，科开医药未来经营规模将持续增长，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十二）本次交易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情况

本次交易不存在涉及立项、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情况。

就本次交易本公司需通过国家环保部的环保核查。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环保核查进程。

（十三）本次重组已取得科开医药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科开医药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前置条件情况

本次重组中，信邦制药将收购科开医药的

９３．０１％

股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开医药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重组中股

权转让不存在需要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形，本次重组中股权转让符合科开医药章程规定的前置转让条件。

（十四）科开医药在预案披露前十二个月内的资产收购出售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科开医药将其持有的科开房地产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罗开剑，转让价格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

贵州汇隆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价格为参考值并由双方协商确定。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科

开医药不再持有科开房地产的股权。

（十五）科开医药是否存在出资不实和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科开医药不存在出资不实和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科开医药是贵州省内领先的医药流通企业，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后，公司将初步构建覆盖制药、医药流通和

医疗服务整个医药医疗上下游产业的全产业链业务架构；公司将建立起以自有传统中成药制药业务为基础，以旗下地区性

优质医院为终端依托，以医药中间流通环节营销网络为支撑的医疗卫生全产业链业务布局，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公司不同产

业链层级的业务协同效应，增大本公司的资产规模，有利于提升公司抵御风险和持续盈利的能力，同时也将为公司致力于

成为领先的地区性综合性医药医疗产业集团的未来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资料，在假设

宏观环境和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初步测算，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

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信邦制药资产总计

１３６

，

５３４．７７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０１

，

５１７．３３

万元； 信邦制药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

，

７９６．８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根据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科开医药资产总计

１３０

，

０６８．３０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２８

，

２５８．４５

万元；科开医药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３

，

６２９．６５

万元。

根据初步测算，科开医药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预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７

，

７７４．６９

万元、

８

，

７５６．７７

万元、

９

，

６０８．８２

万元。 若科开医药预测的盈利顺利实现， 假定本次交易信邦制药发行股份数为

５

，

７６９．８８

万股，标的公司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年对应的每股收益分别为

１．２５

元、

１．４１

元、

１．５５

元，高于上市公司目前的每股收益水

平（信邦制药

２０１２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８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水平将得到提升。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盈利能力将大幅增强。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公司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观福除本公司外未投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

同业竞争。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产生的关联交易情况（涉及标的资产数据仅根据现有的财务

和业务资料获取，具体数据以标的资产最终审计结果为准）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出售药品

２１

，

９０９．９８ ３５

，

２３４．７２ ３０

，

９００．８７

医用耗材

６

，

８４２．０９ １１

，

４２４．２８ －

小 计

２８

，

７５２．０７ ４６

，

６５９．００ ３０

，

９００．８７

贵阳医学院附属白云

医院

出售药品

４

，

３６４．６５ ６

，

２６５．５７ ２

，

７４７．０２

医用耗材

１

，

５５７．９４ ２

，

４３６．９２ ２３４．１７

小 计

５

，

９２２．５９ ８

，

７０２．４９ ２

，

９８１．１９

贵州光正医药销售有

限公司

出售药品

７６１．６６ １

，

７２５．５１ １

，

６６１．０４

小 计

７６１．６６ １

，

７２５．５１ １

，

６６１．０４

合 计

３５

，

４３６．３２ ５７

，

０８７．００ ３５

，

５４３．１１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贵州光正医药销售有

限公司

采购药品

１

，

５５０．０４ ２

，

６４８．９０ ２

，

３７３．５２

贵州光正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

采购药品

４９７．１２ １

，

４４８．１０ １

，

２３９．３９

合 计

２

，

０４７．１６ ４

，

０９７．００ ３

，

６１２．９１

１

、与贵医附院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贵医附院持有科开医药下属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

２２％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贵医附院将继续持有上述

股权，成为上市公司关联方，贵医附院与科开医药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成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贵医附院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其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均严格执行贵州省集中采购招标价格（政府指导价），与科开医

药之间关联交易均为其开展正常经营业务所必需，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侵害有关各方利益或相互转移经济利益的情况。

２

、与白云医院关联交易情况

白云医院系科开医药投资兴建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即具有“不以盈利为目标，不分红，且终止服务后，投资方也不能

自行处置其剩余财产”等特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科开医药对白云医院的影响力不符合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中

关于“控制”的判断标准，即不满足“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

益的权力”的条件，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将白云医院纳入科开医药合并报表范围，而是认定为关联方，科开医药与其之间

的交易作为关联交易披露。

本次交易完成后，白云医院将成为上市公司关联方，其与科开医药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成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白云医院作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其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同样严格执行贵州省集中采购招标价格（政府指导价），其与

科开医药之间关联交易为其正常经营所必需，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侵害有关各方利益或相互转移经济利益的情况。

３

、与贵州光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光正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交易情况

光正制药系科开医药股东丁远怀控制的公司，光正医药系光正制药子公司，均为科开医药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科开医药与光正制药、光正医药存在关联交易，主要为药品的采购、销售，交易价格参照同期同类药品交易市场价格确

定。

为避免同业竞争并有效减少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对方丁远怀拟将其持有的光正制药全部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本

次重组完成后，光正制药及其子公司光正医药不会成为上市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不会增加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另外，

２０１２

年， 科开医药之子公司科开大药房自贵州典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市场价购买门面房一套， 金额为

２９３．９６

万元；贵州典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科开医药股东丁远怀持股

２５％

的公司，为科开医药关联方，上述交易系偶发性

关联交易，不会增加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租赁情况

本次交易前，科开医药之子公司科开大药房以市场价格承租贵医附院房屋用于经营，构成关联交易。 报告期两年及一

期，科开大药房支付租金分别为

２３．０３

万元、

２３．２８

万元、

１１．７２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关联交易将成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但交易金额较小，对上市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

（三）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科开医药以委托贷款的形式通过银行向白云医院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年利率

１２％

，借款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科开医药向白云医院收取利息收入分别为

２６８．００

万元、

１８２．００

万元。

另外，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开医药为白云医院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期间 是否履行完毕

科开医药 白云医院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否

科开医药 白云医院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 否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关联交易将成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白云医院作为科开医药全额投资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其与科开医药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其正常经营所必需，定价公

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侵害有关各方利益或相互转移经济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方往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开医药与关联方往来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金额 款项性质

应收账款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６

，

１７６．５６

货款

贵阳医学院附属白云医院

１

，

０３９．９５

货款

贵州光正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３２１．１２

货款

应收账款合计

７

，

５３７．６３

其他应收款

贵州光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往来款

贵阳医学院附属乌当医院

２

，

５７０．００

投资款

孟楠

２

，

３２７．７１

往来款

贵州科开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

，

８９２．５７

往来款

罗开剑

１

，

５０１．１５

股权转让款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１８０．００

往来款

其他应收款合计

１１

，

４７１．４３

由上表可知，科开医药关联方往来余额较大，其中包括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以及经营性往来款。 对于关联方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科开医药将于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前予以解决。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本

公司与贵医附院、白云医院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在严格执行贵州省集中采购招标价格（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遵守《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确保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观福以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安怀略、丁远怀、马懿德已承诺“本人及本人拥

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除信邦制药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将尽量避免与信邦制药及其控股子公

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

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信邦制药及

其中小股东利益。 ”

五、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７

，

３６０．００

万股，公司控股股东张观福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０．１６％

的股份。 假定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为

１６．３６

元

／

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为

９４

，

３６２．２１

万元，配套融资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及配套融资完成后，公司将新增股本

７

，

６６２．７３

万股，总股本达到

２５

，

０２２．７３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股票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股票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张观福

６

，

９７２．００ ４０．１６ ９

，

７８５．６９ ３９．１１％

丁远怀

－ － １

，

８３３．７４ ７．３３％

安怀略

－ － ９７３．３９ ３．８９％

马懿德

－ － １４７．０４ ０．５９％

金域投资

－ － １

，

８９４．８７ ７．５７％

其他投资者

１０

，

３８８．００ ５９．８４ １０

，

３８８．００ ４１．５１％

合计

１７

，

３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２２．７３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上表中合计数据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的尾差。

本次交易后，公司股本为人民币

２５

，

０２２．７３

万元，同时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高于

２５％

，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

件。

第七节 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若干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１

）本次交易对方张观福、安怀略、马懿德完成受让科开医药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２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

会审议通过；

（

３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４

）本公司需通过国家环保部的环保核查；

（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

（一）本次重组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若干批准或审批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１

、本次交易对方张观福、安怀略、马懿德完成受让科开医药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２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

会审议通过；

３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４

、本公司需通过国家环保部的环保核查；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过期的风险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较为复杂，审计、盈利预测、评估的工作进度均可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时间进度

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评估工作无法按时完成，本次重组将受影响而无法按期进行。

若本公司在首次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未能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根据

《规范重组若干规定》，本公司将重新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事项，重新确定相关价格。

（三）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中止或取消本次重组的风险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止造成二级市场股价波动，本公司在开始筹划本次交易的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在连续停牌前未出现二级市场股价异动的情况。 若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或股票存在异常

交易，且同时涉及内幕交易，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被暂停、中止或取消。

（四）资产评估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

本预案披露了标的资产的预估值。 该预估值是根据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已知的情况对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和价值所做

的初步评估结果，该预估值可能与资产评估机构的最终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该等风险。

（五）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较高的风险

经预估，科开医药股东全部权益预估值为

１００

，

５２１．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开医药账面净资产

２２

，

８１４

万元（科

开医药单户报表数据，未经审计），增值

７７

，

７０６．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４０．６０％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预估值增值率较高，提请投资

者注意该等风险。

（六）政策风险

目前，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各项规划和政策均大力鼓励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医疗卫生行业特别是民营医疗

卫生行业的发展与国家医疗卫生总体规划、监管模式和相关政策引导方向密切相关。如果国家对医疗卫生的行业性政策或

监管模式发生变化，则可能会对公司重组完成后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七）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科开医药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科开医药旗下的医药流通业务和医疗服务业务将并入上市公

司，公司将初步构建起覆盖制药、医药流通和医疗服务整个医药医疗上下游的全产业链业务架构；但公司所从事的制药和

医药流通行业均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竞争对手众多，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市场竞争趋势纷繁复杂，存在一定程度的经营

风险。 如果未来公司不能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渠道网络建设，提高技术研发能力，保持核心竞争力，其未来经营业绩可

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八）市场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科开医药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随着医疗卫生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

药品价格限制将愈趋严格。 公司在未来市场经营过程中，如果面临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局面，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盈利能

力产生不利影响。

（九）业务整合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成为业务覆盖制药、医药流通和医疗服务的全产业链医药医疗公司，最大限度的发

挥公司的业务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本次重组的资产总额较大，公司的内控制度、管理制度和管理

团队将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因此短期内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十）科开医药股权转让的相关安排

为了规范股东的投资行为，保证信邦制药发行股份购买科开医药股权工作的顺利进行，科开医药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开始对

股份代持情况进行清理。本次股份代持清理方案为：科开医药除贵医附院、丁远怀、安怀略之外的所有股东将其实际持有的

股份按照

１０

元

／

股的价格分别转让给张观福、安怀略、马懿德。 由股份被代持方、股份代持方与股份受让方三方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约定股份被代持方将其实际持有的全部股权以

１０

元

／

股的价格转让给股份受让方，并通过股份代持方履行相关工

商变更手续；不存在股份被代持情况的股东直接与股份受让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其实际持有的全部股权以

１０

元

／

股

的价格转让给股份受让方。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科开医药共有

２

，

１５５

名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持有的科开医药股份转让给张观

福、安怀略、马懿德。 鉴于《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次出让股份的科开医药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２１

人向张观福、安怀略、马懿德转

让的股份数均不超过其持有科开医药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张观福、丁远怀、安怀略、马懿德将合计持有科

开医药

９３．０１％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科开医药将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将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公司股东可以向股东以外

的人转让股权，且事先无需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保证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向信邦制药转让其持有的科开医药股权不存

在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苏青等科开医药现任

２１

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科开医药

５

，

１６３

，

７５０

股份将于科开医

药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以

１０

元

／

股价格分别转让给张观福、安怀略、马懿德。 张观福、安怀略、马懿德已分别作出承

诺，待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证监会核准并实施完成后，将该部分科开医药股份以

１０

元

／

股价格转让给信邦制药，

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收购该部分科开医药股份。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贵医附院持有科开医药

１．５６％

股份。 近期贵医附院拟对外挂牌出让其持有的

１．５６％

科开医药股份，

目前该事项尚在等待贵州省财政厅的批准。 若该事项获得批准，贵医附院将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程序，在产权交易中

心公开挂牌转让科开医药

１．５６％

股份，本公司拟参与本次竞标。若竞标成功，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收购贵医附院持有的科开

医药

１．５６％

股份，完成股权转让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本公司将持有科开医药

１．５６％

股份。 贵医附院持有的科开医药股权

比例较小，本公司能否取得该部分股权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十一）标的公司下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能直接产生收益

科开医药下属白云医院、乌当医院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即具有“不以盈利为目标，不分红，且终止服务后，投资方也不

能自行处置其剩余财产”等特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白云医院、乌当医院将作为科开医药下属单位同时进入上市公司架构

范畴，但因不符合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中关于“控制”的判断标准，不纳入科开医药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重组完成后，白云医院、乌当医院将保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性质不变，即上市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不能通过分

红、股权转让等方式从对白云医院、乌当医院的投资中获取直接收益。

（十二）关联方资金占用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标的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其资金合计

７

，

４００．２８

万元（已扣除投资款及股权转让交易形成的

往来款）。为了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科开医药将于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材料前解决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

截至本重组预案签署日，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正在解决中，能否最终完全解决以及解决的时间均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对交易的筹划严格保密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止造成二级市场股价波动，本公司在开始筹划本次交易的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在连续停牌前未出现二级市场股价异动的情况。

二、及时、公平披露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重大事件，公司已经切实按照《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的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与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三、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方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先认可； 独立董事对本预案出具

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予以表决，为便利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四、锁定期安排

张观福、安怀略、马懿德本次重组新增股份自上市流通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丁远怀本次重组新增股份自上市流通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金域投资本次重组新增股份自上市流通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在此之后，上述股份的的锁定期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五、聘请专业机构以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公司已聘请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确保拟收

购资产的定价公允、公平、合理。公司独立董事将对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所聘请的独

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将对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资产过户事宜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发表明确的意见。

第九节 独立董事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７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文件，我们就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张观福、丁远怀、安怀略、马懿德

４

名自然人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贵州科开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９３．０１％

股份（共计

９４

，

３６２

，

２１０

股）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我们对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已进行了认真审

核，并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发表独立意见。

２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股份价格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的相关规定。

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４

、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拟以评估值为基础作为定价

依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的方案、定价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５

、经查，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依法进

行了回避，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

之《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附生效条件之《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股份认购协议》及其他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６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

资源控制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７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８

、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数据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有关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后

暂不召开股东大会。

综上，公司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受本公司委托，民生证券担任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秉承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规范重组若干规定》、《财务顾问管理办法》、《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并通过尽职调查和对《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等相关资料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

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相关规定。 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中，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公允；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信邦制药整合业务架构、发挥业务协同效应和拓展新的业务范围和利润增长点，增强信邦制药

在医药领域的持续发展能力，符合信邦制药的股东利益，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鉴于上市公司将在相关审计、 评估工作完成后编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并再次提交董事会

讨论，届时民生证券将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交易方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未发生异动的说明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规定：“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

业板块因素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超过

２０％

的，上市公司在向中国证监

会提起行政许可申请时，应充分举证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亲属等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应对公司股价敏

感重大信息公布前股票交易是否存在异常行为进行专项分析，并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可对上市公司股价异动行为进

行调查，调查期间将暂缓审核上市公司的行政许可申请。 ”

在因重大事项而申请连续停牌信息公告前二十个交易日内信邦制药的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如下：

信邦制药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开始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的累计涨幅为

１７．７４％

（信邦制药

５

月

２

日收盘价为

１４．６０

元，

５

月

３０

日收盘价为

１７．１９

元，区间股价涨幅

２．５９

元）；深圳成指同期累计涨幅为

７．５８％

（深圳成指

５

月

２

日收盘为

８

，

７１８．２０

，

５

月

３０

日收盘为

９

，

３７９．１９

，区间指数涨幅

６６０．９９

）；同行业板块（中药）同期累计涨幅

１２．８２％

。 剔除大盘因

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信邦制药股价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告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２０％

。

二、停牌前

６

个月内公司股票市场的自查情况

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的相关要求，信邦制药对本

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自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组首次股票停牌前

６

个月（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是否利用该消息进行内幕交易进行了自查。 自查范围内人员包括：本公司、交易对方及其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相关专业机构及其参与本项目的人员，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

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１８

周岁的成年子女）。

（一）自查期间，相关人员买卖信邦制药股票的情况

１

、自查范围内人员买卖信邦制药股票的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

买

／

卖

）

交易均价

（

元

／

股

）

交易数量

（

股

）

成交金额

（

元

）

杜健

（

信邦制药副董事长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卖出

１５．５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７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卖出

１５．８５ ６２

，

５００ ９９０

，

６２５．００

张侃

（

信邦制药董事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卖出

１５．７１ ６０

，

０００ ９４２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卖出

１６．０９ ２０

，

０００ ３２１

，

８５０．００

谢广荣

（

科开医药总经理助理卢

亚芳之配偶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买入

１６．７９ １

，

６００ ２６

，

８６５．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买入

１６．６２ ６００ ９

，

９７２．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卖出

１７．１４８ ２２００ ３７

，

７２５．６０

于林

（

科开医药财务总监叶农

之弟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买入

１７．２０ ９

，

０００ １５４

，

７８５．００

２

、其他相关方买卖信邦制药股票的情况

根据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接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

２０１３

】第

６２

号）的要求，我公司对问询函中关注的投资者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５％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进行了核查，其中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封润秀为本公司副总经理刘晓阳

配偶弟媳的母亲、吴宇为本公司副总经理刘晓阳配偶弟媳的哥哥。 自查期间，上述人员买卖信邦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

买

／

卖

）

交易均价

（

元

／

股

）

交易数量

（

股

）

成交金额

（

元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

信邦制药持股

５％

以上

股东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卖出

１５．７６ ３６２４０６ ５

，

７１２

，

２６４．９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卖出

１５．９５ ６４８５００ １０

，

３４３

，

８１２．０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卖出

１５．６４ ３４１９９４ ５

，

３４８

，

０００．４７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卖出

１６．２０ ２９６３００ ４

，

７９８

，

９８７．５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卖出

１８．１２ ５６３７７３ １０

，

２１４

，

２４６．６２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卖出

１５．３４ ６８３２００ １０

，

４８１

，

９９６．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卖出

１５．２２ １８９４００ ２

，

８８２

，

８５１．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卖出

１５．０２ ８４７００ １

，

２７２

，

５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卖出

１５．６１ ５１７００ ８０７

，

１１４．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卖出

１５．８０ ６８２６００ １０

，

７８３

，

７８５．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卖出

１６．２５ ３６４９２００ ５９

，

２９１

，

０８０．５８

封润秀

（

信邦制药副总经理刘晓

阳配偶弟媳的母亲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买入

１５．２８ ３０

，

０００ ４５８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买入

１５．５６ ４０

，

０００ ６２２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买入

１５．５４ １０

，

０００ １５５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卖出

１５．５９ ２３

，

５００ ３６６

，

３６５．００

吴宇

（

信邦制药副总经理刘晓

阳配偶弟媳的哥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买入

１６．８０ ２２

，

６００ ３７９

，

５７８．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买入

１６．５１ １３

，

０００ ２１４

，

６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买入

１６．９２ ４

，

０００ ６７

，

６８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买入

１６．９１ ２２

，

２００ ３７５

，

４９０．００

（二）相关股票买卖人员出具的声明和承诺

１

、杜健、张侃分别出具的承诺

杜健、张侃已分别出具承诺：“本人未参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的筹划、 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 本人未获取与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有关的内幕信

息。”、“本人上述股票交易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本人直系亲属未以实名

或非实名账户买卖信邦制药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

２

、卢亚芳、谢广荣分别出具的承诺

卢亚芳已出具如下承诺：“

（

１

）本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首次知悉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

息。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本人从未将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泄漏给其他方。

（

２

）本人未将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泄漏给谢广荣，对谢广荣上述股票交易情况事先并不知情，谢广

荣上述买卖信邦制药股票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

３

）谢广荣已承诺上述买卖信邦制药股票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 若谢广荣不遵守该承诺，本人将代为向信

邦制药交付等额现金。 ”

谢广荣已出具如下承诺：“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本人未从任何渠道获取与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内幕信息，本人

上述买卖信邦制药股票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卢亚芳未向本人泄漏过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任何相关信息，本人上

述买卖信邦制药股票的行为卢亚芳事先并不知情。

（

３

）本人承诺将上述买卖信邦制药股票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 ”

３

、叶农、于林分别出具的承诺

叶农已出具如下承诺：“

（

１

）本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首次知悉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

息。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本人从未将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泄漏给其他方。

（

２

）于林进行上述信邦制药股票交易时本人尚未知悉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不存在将信邦制药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泄漏给于林的情况，本人对于林上述股票交易情况事先并不知情，于林上述买入信邦制药股票行为

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

３

） 于林已承诺在信邦制药股票复牌直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期间将上述买入的信邦制药股票全

部予以锁定，并不再从事任何信邦制药股票的交易行为，在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后

１０

个交易日

内将上述买入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卖出，并将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 若于林不遵守该承诺，本人将代为向信邦

制药交付等额现金。 ”

于林已出具如下承诺：“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本人未从任何渠道获取与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内幕信息，本人

上述买入信邦制药股票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叶农未向本人泄漏过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任何相关信息，本人上述

买入信邦制药股票的行为叶农事先并不知情。

（

３

） 本人承诺在信邦制药股票复牌直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期间将上述买入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

予以锁定，并不再从事任何信邦制药股票的交易行为，在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

将上述买入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卖出，并将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 ”

４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出具的承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已出具承诺：“本公司未参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事项的筹划、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本公司未获取与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有关的

内幕信息。 ”、“本公司上述股票交易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

５

、刘晓阳、封润秀、吴宇分别出具的承诺

刘晓阳已出具如下承诺：“

（

１

）本人未参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筹划、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本人未获取与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有关的内幕信息。

（

２

）封润秀、吴宇进行上述信邦制药股票交易时本人尚未知悉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不存在将信邦制

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泄漏给封润秀、吴宇的情况，本人对封润秀、吴宇上述股票交易情况事先并不知情，封润

秀、吴宇上述买卖信邦制药股票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

３

）封润秀已承诺将上述已卖出的信邦制药股票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在信邦制药股票复牌直至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期间将上述尚未卖出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予以锁定， 并不再从事任何信邦制药股票的交易

行为，在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将上述尚未卖出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卖出，并将

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 若封润秀不遵守该承诺，本人将代为向信邦制药交付等额现金。 ”

（

４

） 吴宇已承诺在信邦制药股票复牌直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期间将上述买入的信邦制药股票全

部予以锁定，并不再从事任何信邦制药股票的交易行为，在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后

１０

个交易日

内将上述买入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卖出，并将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 若吴宇不遵守该承诺，本人将代为向信邦

制药交付等额现金。 ”

封润秀已出具如下承诺：“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本人未从任何渠道获取与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内幕信息，本人

上述买卖信邦制药股票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刘晓阳未向本人泄漏过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任何相关信息，本人上

述买卖信邦制药股票的行为刘晓阳事先并不知情。

（

３

）本人承诺将上述已卖出的信邦制药股票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在信邦制药股票复牌直至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期间将上述尚未卖出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予以锁定，并不再从事任何信邦制药股票的交易行为，

在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将上述尚未卖出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卖出， 并将所获

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 ”

吴宇已出具如下承诺：“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本人未从任何渠道获取与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内幕信息，本人

上述买入信邦制药股票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刘晓阳未向本人泄漏过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任何相关信息，本人上

述买入信邦制药股票的行为刘晓阳事先并不知情。

（

３

） 本人承诺在信邦制药股票复牌直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期间将上述买入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

予以锁定，并不再从事任何信邦制药股票的交易行为，在信邦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

将上述买入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卖出，并将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 ”

（三）相关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核查

１

、公司对相关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核查

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２０１３

】第

６２

号）的相关要求，对上述相关方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上相关方中，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本公司副董事长杜健、本公司董事张侃、本公司

副总经理刘晓阳均未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筹划、决策过程。根据其分别出具的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

前，其均未获取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有关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泄漏给其他的情况，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科开医药总经理助理卢亚芳、财务总监叶农均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开始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筹划，并于当日首次知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 根据其分别出具的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邦制药股票停牌前，卢亚芳、叶农均从未将信邦制

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泄漏给其他方。同时，根据谢广荣、于林出具的承诺，其未从任何渠道获取与信邦制药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内幕信息，买卖信邦制药股票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信息，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为了彻底避免相关方因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而获利的风险，充分保障其他股东的利益，谢广荣、于林、封润秀、吴宇均已

承诺：将核查期间买卖信邦制药股票已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信邦制药；在信邦制药股票复牌直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

毕或宣布终止期间将上述尚未卖出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予以锁定，并不再从事任何信邦制药股票的交易行为，在信邦制药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宣布终止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将上述买入的信邦制药股票全部卖出， 并将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上

缴信邦制药。

２

、国枫凯文对相关当事人及其买卖行为的核查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对上述相关方买卖信邦制药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国枫凯文认为：“依据相关机构

及自然人的承诺及保证，上述相关机构及自然人于核查期间内买卖信邦制药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重组

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

三、本次交易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

本次交易信邦制药向张观福、丁远怀、安怀略、马懿德

４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９３．０１％

科开医药股份，同时向

金域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拓展公司产业链，发挥医药制造、医药流通和医疗服务各类业务

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根据《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

“上市公司为促进行业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在其控制权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可以向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５％

；发行股份数量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５％

的，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不低于

１

亿元人民币，

创业板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不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控股股东张观福之外的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预计为

２

，

９５４．１７

万股， 不低于发行后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５％

，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的要求。

四、公司拟收购贵医附院持有的科开医药股份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贵医附院持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科开医药

１．５６％

股份。 近期贵医附院拟对外挂牌出让其

持有的

１．５６％

科开医药股份，目前该事项尚在等待贵州省财政厅的批准。若该事项获得批准，贵医附院将按照国有资产转让

的相关程序，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科开医药

１．５６％

股份，本公司拟参与本次竞标。 若竞标成功并完成股权转让，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本公司将持有科开医药

１．５６％

股份。 贵医附院持有的科开医药股权比例较小，本公司能否取得该部分股

权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第十一节 全体董事声明

信邦制药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承诺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本预案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信邦制药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相关数据的真实

性和合理性。

全体董事签字：

张观福 杜健 梁军

王仕轩 杨俊 武彪

张侃 吕玉涛 张建华

张英峰 郝小江 童朋方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上接A31版)


